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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資企業協會」 

許光泰 

 

今年 3 月 20 日，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聯合民政部，以「2003 國臺發第 1

號」文件下達「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通知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各計畫單列市的臺辦以及民政廳、民政局遵照執行，並已於 4

月 20 日開始實施。制定該「辦法」的理由有三，其一是保障「臺資企業協會」（以下

簡稱「協會」）合法權益，其二是促進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其三是為了規範管理該

「協會」。這三個理由，可以說是話中有話，嚴格管理該「協會」，不讓該「協會」落

入臺灣方面掌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保障該「協會」的權益卻是表面的，骨子裡看

誰操控了該「協會」，就知道該「辦法」是在維護誰的權益。至於促進兩岸經濟交流

與合作，就值得臺灣方面謹慎以對。 

這個「辦法」讓日後成立「協會」有了法規依據，也要求該「辦法」實施前已經

成立的「協會」要在今年 10 月 20 日前依據該「辦法」自行修正，使前後成立的名稱

一致化，也可讓早期依法成立卻自主性較高的「協會」納入管理，這屬於附帶目的。 

該「辦法」係以規章形式首次專門針對「協會」的特別規定，屬於暫行規定，似

具有過渡試行性質。在此之前，欲成立「協會」，雖然有法源依據卻是無法可據以申

請登記。1988 年的「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第 18 條規定，在臺胞投資企業

集中的地區，可以向當地人民政府申請成立「臺商協會」。1994 年「臺灣同胞投資保

護法」第 10 條，也允許在臺商企業集中地區可以依法成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

並保護其合法權益。1999 年的「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第 26 條也有相應規

定，並進一步允許按照章程所進行的合法活動，也受法律保護。因此，在該「辦法」

發布前得以依據向當人民地政府申請成立「協會」的主要規定，就只有遲至 1998 年

才發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在 1988 年之後成立的「臺商協會」和 1994 年

之後成立的「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各地人民政府受理申請的主要根據，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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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臺政策是主要的，其次才是適用 1986 年「民法通則」中有關社會團體法人的一

些原則規定辦理。 

由此可見，最早的協會名稱叫「臺商協會」，後來才改為「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

會」，協會名稱才算正式確定下來，前後成立的「協會」都屬合法社團，現在專門管

理的辦法出來了，應該會在今年 10 月 20 日前統一協會稱呼，中共當局也想完全掌握，

特別是「臺商協會」。從上述法律、法規看來，首先依法成立該「協會」，是在上世紀

八Ｏ年代後期在中國大陸南方廣東、福建等有較多臺商集中地區陸續出現的，初期自

主性較高，自籌開辦經費，自訂活動計畫，甚至自選臺商領導。此後，由於大批臺商

快速湧入大陸，中共黨政涉臺部門才逐步積極介入主導，其自主性才受到許多限制，

「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受到中共方面完全掌握，就是很好說明。雖然該「辦法」

第 15 條允許「依照章程獨立自主開展活動」，但是實際上卻限制很多，1998 年「社

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對社會團體的管控程度已經夠嚴格，現在該「辦法」可以說管

理更嚴，深怕稍有閃失，有如防疫 SARS 失控。 

如何定位「協會」，或者說正確認識「協會」，是必要的。根據該「辦法」第 2

條的解釋，「協會」是以在中國大陸登記註冊的臺資企業為主體，依法自願組成的社

會團體。因此，瞭解這個以臺資企業為主體的「協會」，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第一，

早期「臺商協會」中的「臺商」，或者近期的「臺資企業」，顧名思義，是臺灣地區投

資人去中國大陸的投資者，可以是企業，也可以是個人，由於上述涉臺的規定對於投

資形式，除了「獨資」以外，還允許採取「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形成所謂的「臺

資企業」中多少都會有「中資」的資金在內，形成「臺資」和「中資」你濃我濃的柔

情蜜意，實在難分難捨，也因此該「辦法」第 7 條規定，「協會」中以單位會員身分

即以登記註冊地的臺資企業名義加入的會員，仍有「中資」的資金投資在內，不能視

為純粹的「臺資」企業。第二，參加「協會」的個人會員，除了臺幹以自己名義加入

外，還有一種是為「協會」服務的有關人員以「適當名義」加入的會員，這可以是「中

國公民」，至於如何以「適當名義」加入，根據該「辦法」第 20 條規定由國臺辦負責

解釋，臺辦系統在「協會」自始至終扮演非常重要角色，未來這個「中國公民」除可

以是「臺資企業協會」的會員外，甚至可以是理事、監事、秘書長等適當身分，與臺

灣進行交流。 

因此，「協會」根據該「辦法」第 2 條雖說是由在中國大陸登記註冊的臺資企業

自願組成的社會團體，究竟是兩岸那一邊的社會團體，不必明講，心神領會即可，較

早成立的「臺商協會」未來名稱修正後也應如此看待。而且，國臺辦和地方臺辦根據

該「辦法」第 6 條規定是「協會」的業務主管單位，成立「協會」要經其審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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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臺辦系統的觸角有如巨大八爪章魚般牢牢抓住整個「協會」，充斥在整個

「辦法」之中。從入會會員、成立「協會」條件不得危害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擔任

「協會」正副會長的條件要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和維護國家統一、安插人員進入「協

會」擔任職務、「協會」舉辦重要活動等都要臺辦點頭同意，甚至擺明「協會」不得

加入外國商會及境外社團組織，與其他任何組織不能有隸屬關係，也不得接受任何組

織和個人委託從事與章程規定不符的活動。這些要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針對臺灣而

來的。 

換言之，中共當局很清楚，過去以臺聯、民革等形式來代表臺灣單位早已不符合

目前兩岸關係發展的現狀，而且在「人大」、「政協」中的所謂「臺灣代表、委員」，

也僅能代表大陸地區的、絕大多數連臺灣話都不會講的「假臺灣人」，這些人與今天

在中國大陸投資經商、探親旅遊、遊學等真正的臺灣人根本無法讓人聯想在一起。因

此，在中國大陸地區代表臺灣部分民意的「協會」，自然成為中共當局不會放棄掌控

的主要目標，包括由真正臺灣人在早期成立自主性較高的「臺商協會」在內。這些臺

商，不論當時用什麼身分、名義到中國大陸去投資，至今大多仍與臺灣保持密切聯繫，

包括設籍仍在臺灣，仍拿臺灣護照，「協會」會員也是臺灣「工總」成員，臺灣當局

適度表示關切也是應該的。 

根據報導，一些「協會」會長表示，實施該「辦法」並不會影響會務運作，有些

會長甚至表示，不但不會有不良影響，反而還會有正面作用。這些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臺商人在大陸，在大陸投資設廠，資金早已不分「臺資」或者「中資」，長期投資以

來，早已形成命運共同體，任何經營管理和生活上遇到的問題，尋求臺辦協助是理所

當然的。臺辦是「協會」的業務主管單位，其職責根據該「辦法」第 10 條規定，主

要就是「指導」和「協助」臺商，當地人民政府臺辦部門負責人如果「被聘請」擔任

「協會」中的「相應職務」，的確比較方便解決問題。因此，從臺灣來看臺辦在「協

會」中的角色，不宜單從負面理解。如果在「協會」中進而成立中共的黨組織，這就

與在臺資企業中成立中共黨組織一樣，是否就是壞事，端視情況而定，何況臺資企業

並非純是「臺資」的企業。因此，「協會」的定性是複雜的，也應該從複雜的角度看

「協會」。 

兩岸關係發展至今，仍然呈現經濟緊密、政治疏離的現象，中共應會繼續善用「協

會」達到政治上目的。事實是，已在臺灣上市的產品，諸如「燕京」、「青島」的啤酒，

背後都有北京、青島人民政府臺辦的影子，「中資」入臺也可能是指中港、中日、中

美甚至中臺的資金，「協會」正式取得合法地位，肯定會是兩岸政治角力的新場所。 


